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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;

附件 : 如主屆 (l023771AOO_ATTCHl.docx)

主話:檢送研商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第二次

會議紀錄一份，請查照 。

正本 : 衛生福利部、教育部、經濟部、經濟部國管事業委員會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囡

區管理局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

經濟部加工出 口區管理處、查北市勞動椅查處、新北市政府勞動梭查處、桃園市

政府勞動險查處、查中市勞動檢查處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推查處 、 中華民國

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、全國產黨總工會

、社圓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，卜企業總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、台灣科學

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、台北市就

業服務商業同葉公會、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

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、 社囝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、中華民國時，床心理師

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環皮

職業醫學會、中華職業醫學會、台灣事業單位護理人員學會、台灣職業衛生護理

學會、臺灣職業衛生護理暨教育學會、台灣職業衛生學會

副本:立法委員李彥秀國會辦公室(含附件)、立法委員徐志榮國會辦公室(含附件) 、立

法委員林靜儀國會辦公室(含附件)、立法委員陳受雇國會辦公室(含附件)、立法

委員張麗善國會辦公室(含附件)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(含附件)、勞動部勞動及職

業安全衛生研究所(含附件)、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(委託固立成功大學辨理)(

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室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陳晶1) 署

長室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周副署長室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

生著主任秘書室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(含附

件) 、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著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

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是綜合規劃及職業衛

的惋惜、伽利(含附件)1愛你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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